
防
止

惡
意

破
壞

行
為

 

多
數

惡
意

破
壞

行
為

(包
括

塗
鴉

)都
是

發
生

在
晚

上
及

週
末

，
所

以
要

針
對

性
地

安
排

防
範

技
巧

。
  

 

 •
 安

排
晚

間
守

衛
的

時
間

表
。

 

•
 為

檢
舉

惡
意

破
壞

行
為

及
任

何
逮

捕
嫌

犯

的
線

索
提

供
獎

勵
。

  

•
 即

時
向

你
本

地
的

執
法

機
構

檢
舉

惡
意

破

壞
行

為
。

 

•
 迅

速
修

復
損

壞
處

。
愈

快
修

復
遭

惡
意

破
壞

的
地

方
，

就
愈

少
機

會
遭

到
更

多

破
壞

。
 

要
了

解
這

項
計

劃
的

詳
細

資
訊

及
其

他
 

防
止

犯
罪

資
料

，
請

寫
信

至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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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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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份
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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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
站

下
載

 

防
止

商
業

罪
行

 

防
止

縱
火

及
 

惡
意

破
壞

行
為

 

防
止

犯
罪

和
暴

力
中

心
  

(C
ri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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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州

總
檢

察
長

辦
事
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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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
ll 

Lo
ck

ye
r 

總
檢

察
長

 

鼓
勵

社
區

人
士

參
與

 

利
用

報
紙

、
收

音
機

及
電

視
來

推
動

及
鼓

勵

社
區

人
士

檢
舉

惡
意

破
壞

及
縱

火
行

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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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
火

及
惡

意
破

壞
行

為
會

令
商

戶
受

到
財

務
及

情
緒

上
的

損
害

。
業

主
及

員
工

需
要

提
高

警
覺

。
但

為
什

麼
很

難
阻

止
這

類
罪

案
發

生
？

道
理

很
簡

單
，

多
數

惡
意

破
壞

行
為

 
(包

括
塗

鴉
及

縱
火

攻
擊

) 
都

是
發

生
 

在
店

內
空

無
一

人
的

晚
上

及
週

末
。

 

 你
能

做
什

麼
？

 

許
多

打
擊

盜
賊

的
預

防
措

施
也

可
用

來
打

擊
縱

火
者

及
惡

意
破

壞
者

。
只

要
採

取
一

些
防

禦
措

施
，

你
就

可
制

止
危

害
你

商
店

的
犯

罪
行

為
。

 

 改
善

一
般

安
全

事
項

 

•
 訓

練
員

工
關

好
門

窗
、

天
窗

，
特

別
是

小

巷
內

的
入

口
。

 

•
 安

裝
及

使
用

警
報

系
統

，
確

保
所

有
員

工

知
道

如
何

啟
用

系
統

。
 

•
 不

要
讓

景
觀

設
計

做
成

掩
蓋

或
藏

身
的

地

方
。

 

•
 讓

窗
戶

可
由

停
車

場
及

街
道

清
楚

看
到

。
 

•
 令

物
業

在
夜

間
仍

維
持

良
好

照
明

。
 

•
 訓

練
員

工
留

意
陌

生
人

，
並

即
時

檢
舉

可

疑
行

動
。

 

•
 你

不
在

時
，

請
鄰

居
注

意
商

舖
情

形
。

 

 增
加

防
火

措
施

 

•
 安

裝
測

煙
器

、
自

動
及

防
干

擾
的

灑
水

器

及
其

他
防

火
安

全
設

備
。

 

•
 定

期
檢

查
及

更
新

測
煙

器
的

電
池

。
 

•
 清

理
場

所
內

會
助

燃
的

源
料

，
如

庭
園

修

剪
物

、
報

紙
、

用
剩

的
油

漆
、

舊
地

毯
及

其
他

垃
圾

。
 

•
 維

持
儲

存
間

及
其

他
不

太
常

走
動

處
的

安

全
。

 

•
 將

可
燃

物
安

放
在

上
鎖

的
防

火
櫃

內
。

 

•
 儘

快
丟

掉
所

有
可

然
燃

廢
棄

物
。

(
向

地
方

當
局

查
詢

核
可

的
丟

棄
方

法
。

) 

•
 訂

立
頻

密
且

定
期

的
防

火
巡

邏
措

拖
。

 

•
 維

持
有

效
的

緊
急

情
況

計
劃

。
 

•
 教

導
員

工
認

識
防

止
縱

火
常

識
。

 

謹
記

..
. 

市
民

、
商

戶
東

主
及

政
府

機
構

聯
手

合
作

就

是
對

付
縱

火
者

的
重

要
武

器
。

 
 •

 鼓
勵

你
的

員
工

通
報

任
何

有
助

調
查

縱
火

案
的

線
索

。
 

•
 支

持
調

查
、

逮
捕

及
起

訴
縱

火
犯

。
 

•
 保

護
你

所
擁

有
或

居
住

的
物

業
免

受
緃

火

嫌
犯

的
破

壞
。

 

 若
你

有
對

逮
捕

縱
火

嫌
兇

有
幫

助
的

線
索

，

請
立

刻
打

電
話

向
地

方
執

法
機

構
通

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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